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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一一恶恶势势力力犯犯罪罪集集团团昨昨受受审审
周传智等8人分别被判处十三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以周传智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通过巧立名
目，敲诈到73万余元，他们做了什么？
在法庭上，记者了解到，该恶势力犯
罪集团竟然雇佣了一批村妇和老人，
每日在电厂门口强行索要钱财。

组织妇女、老人拦车

强制收取“卫生费”

“不交钱，就不让走。”这是此前
经过高新区湖东路的运煤车辆人员
所共同遇到的问题，而向他们收费的
是以周某智、许某峰、周某良、周某、
刘某柱等8人为组织的“恶势力”。

被告人周某智任董事长，被告
人周某良任副董事长的山东西百子
坡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西百子坡公
司 )于2015年2月成立，主要经营煤
炭、粉煤灰、脱硫石膏销售等业务。
该公司在国电泰安热电有限公司
(简称国电)附近建有煤场，通过煤场
转运方式,向国电供应煤炭。2015年5
月，国电开始采购、储存煤炭，所有
中标公司的运煤车辆经高新区湖东
路从国电南门进出。因湖东路部分
路段尚未完工，运煤车辆通过施工
单位修建的临时道路通行,被告人许
某峰等人对临时道路修补，经被告
人周某智同意后，向其他中标公司
运煤车辆收取25元的“劳务费”。后
因附近村庄村民以运煤车辆造成污
染为由封堵国电南门，2015年6月，
被告人许某峰向周某智提议以打扫
国电南门道路卫生的名义向其他中
标公司运煤车辆收取“卫生费”。期
间，周某智安排许某峰带领被告人
周某等人收费，并雇佣了吴春(化名)
等几名村妇，在国电南门路段扫地，
被告人周某、刘某柱等4人向西百子
坡公司煤场客户以外的所有运煤车
辆索要“卫生费”，以不交钱就阻拦
进厂卸货相威胁，拦截不交钱的车
辆，向每一辆运煤车司机强行索要
40元至200元不等的“卫生费”，直至
2017国电改用火车运煤。

同时，在2015年下半年，国电开

始对外销售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副
产品 ,运输车辆通过国电西门进出。
2016年10月左右，西百子坡公司在
国电西门以打扫卫生的名义，向西
百子坡公司以外的所有运输副产品
的车辆收取“卫生费”，后被告人周
某良联系雇佣朱玉 (化名 )、周江 (化
名)等四名老年男子，被告人周某和
刘某柱每人带领两名老年男子在国
电西门排班收费，拦截除西百子坡
公司以外的运输车辆，以不交钱就
不放行等手段相威胁，强行索要40
元至1 0 0元不等的“卫生费”，直至
2017年5月份。

经查明，自2015年6月至2017年5
月，被告人以收取“卫生费”的名义强
行索要财物共计人民币735451元。

为不惹麻烦，不挨打

被害人无奈交费

被害人李峰(化名)与刘波(化名)
合伙经营一家煤场，于2015年12月份
开始向国电送煤。期间，李峰接到刘
波电话说有妇女在国电南门拦车收

“卫生费”，没办法只好让司机交了
100元。第二天有人联系李峰去西百
子坡公司谈“卫生费”的事情，每吨按
照1 . 6元的标准交费，要求其将钱交
给西百子坡公司会计。刘波介绍，

2016年6月份前后，被告人李某强曾
要求其补签一份卫生费协议，协议内
容为西百子坡公司以打扫卫生、维持
交通秩序、提供热水等服务进行收
费。“其实运煤车辆根本不用他们提
供服务，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提供
什么服务，但因为不交钱、不签协议
没法运煤，为了不惹麻烦而签订协
议。”刘波说。

“协议内容都是提前他们写好，
如果不交‘卫生费’他们就会找些老
太太堵住拉煤的车，为了避免不能按
时送煤带来的损失，只能向西百子坡
公司缴纳‘卫生费’、签订协议。”司机
王飞(化名)表示。

相比其他人，拉煤司机刘洋(化
名)“点”有点背。2017年2月，刘洋驾驶
的罐车未交“卫生费”，被告人周某和
刘某柱驾车追赶、逼停该罐车，将该
车玻璃砸碎，殴打致其轻微伤。“2017
年2月 ,我去国电拉粉煤灰时 ,在西门
被一老头拦住要钱，因为没给钱，拉
货出来后被一辆车追赶，车上下来两
名男子对其进行殴打且实施了砸车
行为。”刘洋说。

刘洋的同事陈一(化名)介绍，其
自2016年底每次去国电拉粉煤灰在
西门都被一个老头拦车要钱，总共给
了150元。2017年2月，其同事刘洋因为
没交钱，被两名男子拦截、殴打、砸

车，其赶到现场后劝架也被其中一男
子殴打，随后其报警。

公司设内、外账

“卫生费”单独记录

据此前曾在西百子坡公司做会
计的李娜(化名)介绍，西百子坡公司
记账分为外账与内账两种。外账记
录国电副产品的销售、采购等有发
票的进出账目，供工商局、税务局查
看。内账主要是煤场租赁费用及收
取的“卫生费”，而卫生费及煤场租
赁费用记账保管及支出时均未做区
分。

据介绍，西百子坡公司每周一次
例会，会上公司财务主管负责汇报国
电副产品运输没交钱的公司情况及
公司交“卫生费”的情况。被告人李某
强负责国电运煤的实际公交“卫生
费”的情况，李某强走后由郭某泉接
手该项业务。而“卫生费”分两部分，
一个是按月交，一个是每天运输车辆
现场交。

在李娜提供的2015年6月至2017
年5月收款明细中，记录着在此期间
每天各笔款项的收入情况，上面多次
款项交款事由记载为“卫生费”、“南
门卫生费”、“西门卫生费”，交款人包
括被告人周某、刘某柱等6人。

本报泰安9月12日讯 (记者 王
坤 通讯员 艾宪冬) 12日，泰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周
传智等8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敲诈勒
索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8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十三年至三年不等有期
徒刑，并判处8万元至4千元不等罚
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
西百子坡公司成立，被告人周传智
任董事长，被告人周国良任副董事

长。公司通过煤场转运方式向国电
泰安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
公司 )供应煤炭。自 2 0 1 5年 6月至
2017年5月，被告人以收取“卫生费”
的名义强行索要钱财共计人民币
735451元，由西百子坡公司控制使
用。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传智、
许海峰、周国良、周涛、刘庆柱、郭瑞
泉、贾涛、李志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由被告人周传智、许海峰、周国

良纠集、组织其他被告人以公司名
义索取“卫生费”，采取在国电公司
南门、西门及附近道路上拦路截车、
纠缠滋扰等暴力威胁方法，强行索
取进出国电公司车辆钱财，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八被告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形
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多次实施
敲诈勒索行为，首要分子明显，是恶
势力犯罪集团。

被告人周传智在犯罪集团中起

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是犯罪集团的
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
行处罚。被告人许海峰、周国良在犯
罪集团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
主犯，应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罪
行处罚。其他被告人是从犯，应根据
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社会
危害程度等分别处罚。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宣判过程秩序良好，整体情况稳
定。目前，该案仍在上诉期内。

找来老太太围堵运煤车，还追打拉货司机

恶恶势势力力犯犯罪罪集集团团两两年年间间敲敲诈诈勒勒索索7733万万余余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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